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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自第一年度工作結束後，在研
究方向上有一些重要調整。首先，西元二
○○○年的總統大選原本是觀察台灣民主
政治發展的最佳實例，而且事實上由於選
舉結果所造成的政權轉移震撼，使我們有
理由在這個問題上大作文章。但是少數政
府初次執政所面臨的種種困難，卻掩蓋了
民主政治發展本身應有的意義。在選後很
長一段時間裡，台灣社會主要關注的焦點
是兩岸關係的僵局、核四爭議的衝突、經
濟成長的大幅倒退，以及朝野政黨的惡
鬥。在這種特殊情況下，我們很難找到一
個判斷民主政治理性或不理性的觀察點。
其次，就台灣民主政治的現實狀況言，自
由主義似乎仍然是一個支撐民主體制不可
或缺的意識型態基礎。譬如說，憲政法治、
分權制衡、基本人權保障等等，至今仍未
普及於社會大眾之內心。但是自由主義在
二十世紀下半葉以後所遭遇的挑戰，也在
在使人懷疑啟蒙主義式的自由理念是否可
以指導全球各地的民主實踐。基於此一關
懷，筆者乃暫時轉移焦點，重新檢視做為
民主政治基礎的自由主義思想，試圖釐清
一些根本困惑，並提出我們建構本土民主
政治理論時所應注意的問題。此一檢討最
後形諸〈當代兩種自由主義之爭〉一文（發
表於 2001 年 4 月新台灣人文教基金會
所舉辦之「西方現代性與中國社會文化」
學術研討會）。隨後，筆者整理歷年來有
關自由民主思想之研究，集成《自由民主
的理路》，由聯經出版公司於 2001 年 9 
月發行。基本上，此書可視為本計畫尚未
完成前之總結，而計畫則預期在 2002 年
年底完竣。

以下摘述《自由民主的理路》一書之
主要論旨，以作為本年度工作成果之簡介。

一般認為自由主義是一種個人主義、
普遍主義、並且代表一種政治與道德完全
分離的立場，但是筆者對這個說法頗有保
留。首先，就個人主義的問題來講，我當
然贊成「每個人都是具有尊嚴的個體，其
自主性應予尊重」，但是我反對「個體先
於群體存在，私人利益擁有至高正當性」
的說法。我認為個體與群體的關係十分複
雜，無法以孰先孰後、孰高孰下的方式描
述。個體生活於群體之中，由群體所共同
形成的文化獲得一定程度的滋養，並形塑
了自我人格認同的基礎。但是群體提供了
這個文化基礎，並不表示因此可以限制個
體進一步發展的空間。在群己關係的規範
上，我相信「設身處地，開明自利」應該
是一個比較合理的原則。

其次，許多自由主義者都認為基本人
權、憲政民主、市場經濟等具有放諸四海
皆準的普遍性，我也甚感不安。我之所以
支持憲政民主與市場經濟，主要是由於它
們切合台灣人民的需要與台灣政治社會發
展的方向。這個政治、社會、經濟發展的
歷程與近代西方發展的歷程有基本上的相
似性，這個地方的人民也越來越覺得有實
踐自由民主的需要，但是不是全世界所有
地區、所有國家、所有文明都必然產生類
似發展，都必須接受自由民主制度的安
排，我從來不敢斷言。人類現存文化的多
樣性，似乎提醒我們即使像憲政民主或基
本人權這樣看似普遍的訴求，也會有適用
上的限制。譬如西藏達賴喇嘛不可能以普
選方式產生，印度人至今保有他們的種姓
制度，而伊斯蘭國家對男女關係的規範也
不是一句「男女平等」就能輕易改變。我
相信所有關於權利的訴求或政治經濟制度
的辯論，最終而言都要落實到特定人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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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來考慮。在此之前，空泛地訴諸「天
賦人權」或「先進國家的文明標準」等，
並沒有太大的意義。

最後，當前主流的自由主義思想家都
喜歡強調政治與道德（或倫理、德性）分
離，強調國家必須保持價值中立。如果「中
立性」意味的是政教分離、法律平等一體
適用，那就沒有什麼好憂慮的。但事實上
「中立性」還代表一種政治與倫理徹底分
離的主張，認為每個人都有權利做自己喜
歡的事，而政府沒有立場決定哪些事情值
得做或不值得做。換言之，中立性論旨假
定國家公權力與人民的良善生活無關，對
於古典政治哲學要求培養人民德性的呼籲
嗤之以鼻。但是這種中立性論旨若非錯
誤，即屬虛矯。說它錯誤，因為政府不可
能也不應該對公民的良善生活毫不過問。
（否則政府何必編列預算保護生態環境、
補助藝術文化活動、或推行公民教育？）
說它虛矯，則是因為事實上現代國家的功
能遠遠超過古代的政治共同體，而有些人
竟然還相信我們可以活在最小限度的國
家。筆者認為：保障人民免於專斷權力的
侵犯是一回事，而如何在一個自由社會的
基礎上追求德性的生活是另一回事。政治
制度的安排不能只著眼前者，而對後者毫
無貢獻。許多當代自由主義者只想成就前
者，或誤以為後者必然對前者構成威脅，
其實與過去自由主義的大傳統有所出入。

所謂過去自由主義的大傳統，指的是
洛克、孟德斯鳩、康德、康士坦、托克維
爾、約翰‧密爾等思想家的學說所交織而
成的思想遺產。在這個複雜的傳統中，固
然不乏倡導個體優先、普遍價值、國家中
立的思想家；然而也有重視群體文化、特
殊情境、與國家倫理功能的人物或論點。
有些時候，甚至同一個人物身上兼有幾種
不同取向的觀點。譬如康德向來被推崇為
普遍主義的代表，但康德也是政治思想史
上最反對政治與道德分立的人士之一。又
譬如洛克的社會契約論雖然以個體先於社
會存在為前提，但是他的公民政府卻絕非
一個只維持安全與秩序，而對人民道德生
活不聞不問的政府——他的寬容限度可是
容不下「違背文明社會道德標準」的人。

試圖扭轉當前自由主義過度強調個人

主義、普遍主義、與中立性論旨的偏差，
提倡一種比較社會化、特殊化、與倫理化
的自由主義類型，構成了本書的核心論
旨。本書包含四個部分：（一）總論，（二）
近代西方，（三）當代西方，（四）台灣。
總論部分有兩篇文章，分別以提綱挈領的
方式勾勒自由主義與民主政治的要義。在
近代西方的部分，作者依序介紹洛克、康
士坦、托克維爾與密爾的自由民主思想。
在當代西方的部分，作者首先討論「放任
自由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哲學爭辯，
接著分析漢娜‧鄂蘭與麥可‧瓦瑟對自由
民主體制的反省。最後一部分是台灣，作
者分別討論戰後台灣自由主義思想的發展
與民主意識的變遷，並以個人權利的相關
爭議作為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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